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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中银证券汇宇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直销柜台申购起点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 年 12 月 16 日  

 

为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和保持基金的平稳运行，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0 年 12 月 17 日起，调整本公司中银证券汇宇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银证券汇宇定期开放债券” 或“本基金”，基金

代码：“005321”）直销柜台申购起点，具体内容如下： 

1. 适用基金及申购起点调整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购买中银证券汇宇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的，申购金额起点调整为 1.00元人民币。 

2. 适用时间 

 自 2020年 12月 17日起。 

3. 基金直销机构 

名称：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 110号 7层（邮政编码：100032） 

法定代表人：宁敏 

电话：010-66229088 

传真：010-66578971 

联系人：吕鸿见、陈淑萍 

4.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

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

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

告。 

（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中银证券汇宇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直销柜台申购起点的公告 

第 2 页 共 2 页 

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

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规定请参见相关公告。 

（4）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直销柜台申购起点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

况，请详细阅读《中银证券汇宇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招募

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 

（5）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基金网站（www.bocifunds.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021-61195566或 400-620-8888（免长途通话费用）选择 6公募基金业务进行相关咨询。 

（6）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16日 

 


